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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是教材的主要表现形式,而教材是依据教育的目标与内容所编成的、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展开而有计划地编制的材料,

包括教科书和其他辅助性的图书等资料。
参见陈兴良、周光权: 名师名作惠及吾辈 读李斯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 , 载 h ttp: / /www. law - lib. com / lw / lw view. asp?

no= 1042001- 01- 07。

这也正是为什么刑法学教科书在日本被称为 体系书 的原因。

刑法学教科书 60年回顾与反思
*

王文华

摘 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法学教科书经历了 60年的发展历程。今日之教材具

有紧随立法,内容日趋充实、成熟,理论性不断增强,实用性日益提高等特点。然而也存在着一

定程度的低水平重复、追求篇幅规模的现象。要寻求突破, 多出真正的精品,刑法学教科书尚

需解决定位与目的、与立法的关系, 学术性与实践性的关系, 通说 与独创性见解的关系, 主

编式与独著式,合著式的抉择、全面、深入性与篇幅的关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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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是一门学科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 是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的教学用书,又称教材、课本,是体现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刑法学教科书的编撰是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基础环节和重要评价指标。 它的功能在于系

统性地叙述本学科的基本原理,因而最能体现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 法学教科书是伴随着现代大学的产生而出现的,

在法律学习与运用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法学知识的推广有许多途径 论文、专著、案例集、教科书等。法学

论文、专著学术性很强,却未必适合于初学者 论文只针对某一个问题展开论述 ,专著也只针对某一方面进行专门性

论述, 其优点是深入,其缺点是不系统、不全面, 很难形成自身的专门体系从而给初学者提供该领域知识的全貌。案例集

则主要侧重于法学知识的应用,而真正能够对法学教学、研究乃至司法实践起到奠基性、启蒙性作用的,是教科书, 其系

统性、完整性、体系性是法学的其他知识载体所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许多学人都是在教科书的引领下走进学术的殿

堂。教科书是教育人、培养人的基本工具,是连结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纽带, 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质量优劣、作用大

小直接关系到法学人才培养的质量。人才培养离不开教材,一本优秀的教科书往往能影响几代人,而刑法学知识的 原

始积累 当然主要依靠刑法学教科书。本文拟对我国建国 60年以来刑事实体法进行规范研究的注释性刑法学教科书进

行专门、独立的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刑法学教科书 60年概况

新中国 60年刑法学教科书的发展,与我国的法制建设、法学研究一样, 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结合我国的社会历史、

法制发展进程, 我国刑法学教科书 60年的历程大体可以分为 3个时期, 1949- 1965年是初创时期, 1966- 1978年为停滞

时期, 1978年至今即改革开放以后的 30年是恢复与发展时期。

(一 )初创时期 ( 1949- 1965年 )

这一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刑法学的初创时期, 具体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1949- 1956年是起步、初创时期, 1957 -

1965年是衰退、萧条时期。

1949年 3月 31日, 董必武同志签署了 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法律 的训令, 对当时国民党政府以 六法

全书 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予以全面的否定评价,包括刑法在内的旧法被全部废除。[ 1]这就打破了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学的

历史传承性或继受性 ,一切只能从零开始。 1950年 6月教育部长马叙伦在全国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上强调, 在课程问

题得到初步解决之后 ,我们就必须有计划地着手编写高等学校的教材及参考书。我们应该大量翻译苏联高等学校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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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及参考书, 作为我们主要的参考材料, 同时,我们也要着手编译一部分教材。 [ 2] 1950年 7月,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

会主持拟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 (草案 ) ,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刑法学开始起步 [ 3] ( P 4)。 1952年开展的司法改

革运动对当时的旧法观点和旧法学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因此, 刚刚起步的刑法学教学与研究主要是全面学习和移

植前苏联的刑法理论和刑法制度,苏联刑法学家 A H 特拉伊宁的名著 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 虽不是教科书, 却对

我国刑法学的影响最大。外来的刑法学教科书也以苏联刑法的译本为主,以英美刑法的译本为辅, 偶尔也有其他国家

的刑法典译本 [ 4] (P 96)。特定的历史原因决定了刑法学研究的片面性,只能学习苏联, 而不去考察、研究具有丰富底蕴的

两大法系的刑法制度与文化,更谈不上借鉴了。

1954年 9月,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公布实施,同年 10月,我国刑法的起草工作正式开始, 拟定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 (初稿 ) ,到 1957年 6月已经拟出草案的第 22次稿, 而当时的刑法学教科书无论是否公开出版,

与这些草案的主要精神都是一致的。如果说在 五四宪法 公布前, 我国的法律教育与法学研究是以学习苏联为主的

话, 那么在此以后,就开始逐步探索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为主而进行教学和研究了。作为这

个时期刑法学的研究成果, 当时出了 1本教学大纲和 4部教科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教学大纲 是在司法部指导下,

由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和北京政法学院刑法刑诉教研室于 1956年合作制订、法律出版社 1957年出版的, 4部教科

书是: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 1957年编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 (初稿 ) 上、下册; 张中庸编、东北

人民大学 1957年出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刑法教研室编著、法律出版社 1957年版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 ; 西南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 1957 年编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 (初

稿 ) [ 3] ( P 5) [ 5] ( P 7)。上述大纲和教材试图为中国刑法学特别是刑法总论的体系和内容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但是由于

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 意识形态的痕迹较重, 内容比较单薄,有些在 20- 30页左右, 形式比较单一。但是,这在我国刑法

学研究几乎 从零开始 的当时已经非常难得了, 毕竟 万事开头难 。

自 1957年以后, 我国的刑事立法工作受到削弱, 除了几个特赦令以外,没有颁布单行刑法, 在颁布的非刑事法律中,

包含刑法规范的也很少 [ 6] (P. 114)。相应地, 1957年下半年以后,也只有一些油印的内部刑法学教材, 且在内容上政策多于

法律, 大多配合政治运动的需要而强调政治性, 并大大压缩专业内容。

(二 )停滞时期 ( 1966- 1978年 )

1966年至 1976年十年浩劫期间, 随着法律虚无主义的抬头, 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为之中断,刑法学研究也完全陷入

停滞状态, 一直到 1979年刑法颁布。 [ 1] (P. 15)虽然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的 60年, 1949- 1979年这一时期就占了一半时间,

在 50年代,曾经有过一系列刑事立法, 刑法理论研究包括教科书编写工作也有过良好的开端, 却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

在 1966- 1978这 10余年的时间里, 我国刑法学教科书与国家法制建设的遭遇一样, 逃脱不了历史的宿命, 随着司法机

关被砸烂刑事立法工作停滞、刑法教学研究被迫中断而逐步萧条直至偃旗息鼓、完全停滞。

(三 )恢复与发展时期 ( 1978年至今 )

1976年 10月粉碎 四人帮 以后, 国家开始拨乱反正, 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 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7] (P 17)。法学

教育与研究与我国法制建设相同步,迎来了新生, 开始复苏并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1979年刑法、1997年刑法这两部刑

法典的出台, 直接将刑法学教科书的编写推向高潮。刑法学教科书在这一时期具体又可以划分为 1978- 1997年的恢

复、探索时期与 1997年以后至今的繁荣发展时期。

1 恢复、探索时期 ( 1978- 1997年 )

1978年 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反思了 文化大革命 时期全面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惨痛历史 ,作出

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大决定。以此为开端,我国的立法工作全面展开。 1979年 6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等 7部重要法律。国家法律从无到有 ,法制

建设尚处于力求做到 有法可依 的时期。以 1979年 7月 1日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出台为标志, 我国刑法学开始复

苏, 刑法学教科书的编写也拉开序幕。 1980年,群众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刑法刑事诉讼法教研室编著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讲义 , 这套讲义吸收了 50年代我国刑法学的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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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8年出版中译版。

当时的苏联刑法学教科书有:苏维埃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主编: 苏联刑法教科书 (上下册 ), 彭仲文译, 大东书局 1950年

版;杜尔曼诺夫著: 苏联刑法概论 ,杨旭译,长春东北新华书店 1949年版,共 61页; 苏俄刑法 ,张君悌译,长春东北书店 1949年版,

共 85页;沙尔果罗特斯基著: 现代资产阶级的刑事立法和刑法学 ,成玉译,法律出版社 1965年版,共 97页。英美刑法教科书有:聂昌

颐编译: 英美刑法要则 ,上海三民图书公司 195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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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并且结合了刑法实施以后的具体情况, 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从 1979年 1月 1日刑法典施行至 1997年 10月 1日现

行刑法典施行这 17余年间,我国陆续出版了数十本刑法学教科书,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但是不限于 [ 8] (P 11、18) :杨春

洗等编著的 刑法总论 , 在刑法理论研究上有一定的深度和力度;王作富等编著的 刑法各论 , 结合司法实践对刑

法分则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论述; 高铭暄主编、马克昌、高格副主编的我国第一部高等学校统编教材 刑法

学 , 吸收了刑法学研究的新成果, 在体例和内容上有了新的突破, 统编教材 刑法学 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刑法学

的最高研究水平, 其所建立的刑法学体系为后来的各种刑法论著和教科书所接受, 成为各种同类著作的母本。其影响之

大, 在近 10年内无出其右 [ 9]高铭暄主编的 中国刑法学 , 侧重阐述刑法学的基本理论,并注意研讨刑法适用中

的实务问题; 林准主编的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教材 中国刑法教程 , 密切结合刑事审判实践,研究论述了刑法

的理论与实务问题。该书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10多年间先后印刷 23次, 印数达 100多万册; 赵秉志、吴

振兴主编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 刑法学通论 , 反映了刑法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并在体系结构方面有创新性探讨。

改革开放后的 10余年,亦即 1979年刑法典刚出台的一段时期, 整个国家百废待兴, 法学田地也亟待播种开耕。对

一个刚从近乎 无法无天 的法律虚无主义背景下走出的国家,法学教育的意义实在太大了。在法学资料极其有限的当

时, 刑法学教科书更凸显其重要性, 它既是学生学习的营养源泉, 也是法学教师、科研人员开展刑法学教学、科研工作的

起点和依据。一些学者响应时代的召唤 ,勇敢地承担起编写刑法学教科书这一神圣的使命, 开启了新时代法学教育的新

纪元。之所以说 勇敢 , 是因为在当时,编写者面临着专业技术与政治方面的双重挑战 法学教科书的编写几乎没

有 本土资源 可以利用, 而大陆法系的刑法学由于新中国解放时就已经被彻底否定, 英美刑法又极少人了解, 即便有传

入, 仍然被看作是 资本主义的法律 , 是批判和抛弃的对象, 因此, 除了苏联的刑法学教科书, 没有多少可供参考的资

料, 而且,十年浩劫刚刚结束, 意识形态的禁锢很难在短时间内打破, 法律在当时是一个高度机密、需要 提高警惕 的专

业, 报考法律专业需要严格 政审 ,自然, 对作为 刀把子 的刑法进行教科书的编写是政治性很强的工作, 一不小心就

有可能犯 路线错误 。这导致有才学的人也难以解放思想, 进行自由创作,尤其是讲求通用性的教科书。因此, 虽然改

革开放初期编写的刑法学教科书在完备性、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等方面都远不及今日, 我们却不应过多苛求,毕竟,特

定历史时期的局限性谁也无法超越。

2 繁荣发展时期 ( 1997年至今 )

经过 10多年的全面建设和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以及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犯罪

态势也有了很大变异。1997年 10月 1日, 新刑法典开始施行,激发了教科书的新一轮编写高潮, 它开启了新时期我国

刑法学研究的序幕, 也基本上确立了 30年来我国刑法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 10]新刑法典的出台带来了教科书的 全面升

级 ,在结构体系、内容、刑法观念等方面都与以往的教科书有很大不同,例如在 1997年以后的教科书中一般都有刑法解

释、持有、单位犯罪、 期待可能性等内容,而这些又是以往的刑法学教科书未涉及或很少涉及的。此后至今,刑法学教

科书的编纂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在教材市场上蔚为壮观, 颇为引人注目。其原因主要在于: 从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

至今, 是我国整个社会发生巨变的重要历史时期, 也是中国法学,包括刑法学取得重大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30年的

大规模和较高水平的立法活动和实践直接推动了刑法学的发展, 7个刑法修正案的每次出台, 都会带来教科书的改写、

再版; 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推出,一般也会导致教科书的充实和修改。同时, 对外开放带来了欧美与日本刑法的译著大

量引入, 也使得刑法学教学与研究的眼界大大开阔; 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也推动着刑法的进步。 这些在刑法学教

科书的编写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据不完全统计, 自 1997年刑法典颁行后至今, 我国陆续出版了近百种刑法学教科书,然而, 对教科书的专业评价与

深入研究并不多见。如果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自 1999年至 2008年间的 CSSC I被引证次数、销量排行、发行量大

123

杨春洗、甘余沛、杨敦先、杨殿升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年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2年版。

法律出版社 1982年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人民法院出版社 1989年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由于何秉松教授较早在 刑法教科书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修订版 )中肯定了法人犯罪并作深入阐述, 因此被日本学术界

称为 中国法人犯罪肯定论的代表 。

刘仁文: 中国刑法 30年: 1978 2008 ,华东司法研究网 2008年 7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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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包括再版次数多少 ) 等因素综合考察, 张明楷著 刑法学 (第 3版 ) 的 CSSC I被引证次数 (为 578篇次 )、几大图书

网站的销量排行中均位居第一。该书以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为核心,在犯罪论方面以客观主义为立场,采取结果无价值

论, 对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实质性解释; 在刑罚论方面以并合主义为立场,明确相对报应刑的主张,理论精深, 风格鲜明,独

树一帜, 自成一派,在短期内已修订 3版。高铭暄、马克昌主编,赵秉志执行主编的 刑法学 (第 3版 ) CSSC I被引证次

数 (为 472篇次 )、几大图书网站的销量排行中均位居第二。该教科书注重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相对稳定性和时代特

色, 阐述研究了我国新刑法典颁行以来刑事法治的新进展和刑法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

先后重印数十次, 年销量均在 5万册以上,并于 2002年荣获教育部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科书 一等奖。陈兴良刑

法学教科书包括 规范刑法学 、 本体刑法学 、 判例刑法学 、 口授刑法学 、 走向哲学的刑法学 、 刑法

学 (第 2版 ) 等, 其 CSSC I被引证次数 (为 272篇次 )、几大图书网站的销量排行总体均位居第三。该教科书系列开辟

了从规范、事实、价值等不同视角对刑法进行系统研究的教科书的新境界。而其他刑法学教科书依照上述不同的标准,

会得出不尽相同的结果,无法排序列出。但是综合这几项标准考察, 其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包括但不限于: 高铭暄主编、

赵秉志副主编的 新编中国刑法学 (上、下册 ) ; 杨春洗、杨敦先、郭自力主编的 中国刑法论 (第 3版 ), 王作富主编

的 刑法 (第 3版 ) ; 王作富主编的 刑法分则实务研究 (上中下 ) (第 3版 ); 何秉松主编的 刑法教科书 (上、下

卷 ) (第 6版 ) ; 赵秉志主编的 当代刑法学 ; 曲新久等著 刑法学 ; 刘宪权主编的 刑法学 ; 陈兴良、周光权所

著 刑法学的现代展开 ; 黎宏著 刑法总论问题思考 ; 阮齐林主编的 刑法学 ; 黄京平主编的 刑法 (第 3版 );

谢望原主编的 刑法学 ; 冯军、肖中华主编的 刑法总论 ; 韩玉胜主编的 刑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 (第 2版 ) ; 李希

慧主编, 康均心、黄明儒副主编的 刑法总论 ; 李文燕、杨忠民主编的 刑法学 ; 陈忠林主编的 刑法总论 /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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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图书发行量的大小有时会受出版社的 码头 高低、地方性垄断 等因素的影响。

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系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 以刑法为研究对象的刑法学, 包括对法条进行诠释的规范刑法学和对法理进行阐释的理论刑法学。

本体刑法学属于理论刑法学,阐述的是一种自在于法条、超然于法条的法理,不以法条为本位而以法理为本位,对刑法法理加以体系性

叙述,使之获得理论上的自足性,从而界定了刑法总论的知识范围。参见陈兴良著: 本体刑法学 ,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序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该书在犯罪论体系问题上首次直接采用了大陆法系的递进式犯罪成立理论,并以此阐释分则条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这类带 新 字的刑法学教科书还有一些,例如: 中国刑法新论 ,王玉柱主编,中国检察出版

社 1997年版;王志祥、刘江格主编: 新编中国刑法学通论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5年版。在我国改革开放不久、新刑法典刚刚通过

之际,一些刑法学者努力建构我国刑法学教科书的新体系、充实新内容、采用新思维、新方法,因此采用带 新 字,也引人注目。但是也

有些教科书虽然冠以带 新 字的名称,在内容、体系或方法上却并无太大新意。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7年版。该书以服务于司法实务为目的,重点研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因此,在编写体例上不苛求

体系的完整,对一些司法实践中运用较少的或者存在问题不多的罪名,未予论及;对司法操作无关或意义不大的方面,如犯罪客体等问

题,不予提及,或者一笔带过,集中篇幅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点疑难问题进行深入详尽的分析论证。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修订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系 21世纪法学研究生参考书系列。该书提出在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认定上,仅只考虑行为所

引起的法益侵害结果等客观要素,而将行为时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统统纳入行为人主观责任范畴, 并基于这种立场, 选取社会危害性

等刑法总论当中向来存在争议的 20个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得出了许多非同凡响的新见解。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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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励主编的 刑法 ; 贾宇主编的 刑法原理与实务 ; 苏惠渔主编的 刑法学 ; 齐文远主编的 刑法学 ; 邱兴隆主

编的 刑法学 (第 3版 ) ; 刘艳红主编的 刑法学总论 /各论 (第 2版 ); 陈明华主编的 刑法学 ; 侯国云主编的 刑

法学 ; 李洁主编的 刑法学 (上、下册 ) ; 李晓明主编的 中国刑法基本原理 ; 王仲兴编著的 刑法学 (第 3版 );

徐松林主编的 刑法学 (第 2版 ) 等。

自 1997年至今, 刑法学教科书的百花齐放还可以从其名称窥见一斑, 除了上述提及的教科书名, 刑法学教科书还出

现过以下名称: 现代刑法学 、 刑法学专论 /简论 /通论 /概论 /导论 、 刑事实体法学 、 实用刑法学 、 应用刑

法学总论 (分论 ) 、 刑法新教程 、 刑法教程 、 简明刑法教程 、实用刑法读本 、 刑法总则要义 等。但是

最常见的名称是 刑法学 。还有些教科书是从案例角度出发编写的,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举。

刑法学教科书的大发展是刑法学教育与研究的发展与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相比 20世纪 80年代以前的法科学

生, 当今的学生有太多的刑法学教科书可以选择。也正是由于太多, 他们容易眼花缭乱,无从下手,即使在老师的指点下

精挑细选了一两本教科书,又生怕挂一漏万, 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 因此, 有志从事刑法学教学与研究的人不得不尽可

能 博览群书 , 对刑法学教科书进行深入的比对阅读。有很多教科书可选、可读当然是一种幸运, 然而, 在读过后如果

发现良莠不齐, 或近似甚至雷同,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 不幸 呢?

二、刑法学教科书 60年变化的主要特点

60年来法制建设、法学流变的风雨沧桑, 可以从刑法学教科书中管窥一二。纵观其 60年的发展变化,我们不难发现

其一些比较显著的特点。

(一 )从形式上看, 撰写方式多样化,编写人员多元化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初创时期的刑法学教科书中,一般找不到编写者个人的姓名, 而是以单位的集体名义署名, 例如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刑法教研室编著 、 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编写 、北京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编订 等, 虽然

内页有时会列出编写者的姓名、工作单位等情况。这既避免了 个人英雄主义 , 又减少了个人 犯错误 的几率, 也与当

时缺乏版权保护的观念与法律制度有关。在恢复与发展时期, 即 1979年刑法典施行以后, 我国刑法学教科书主要采用

主编 (有些列出总主编 )、独著、合著的形式, 其中又以集体编著、权威学者担纲主编、副主编的形式更常见, 其优势非常

醒目, 主编的影响力能够瞬时到达读者。独著式的教科书虽然总体数量不多, 却已显示出其多方面的优势与特点。合著

式的教科书有些直接列出撰稿人名单而不单列主编,其优点是更加关注撰稿人的著作署名权, 也使文责更明确。 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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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系法律教育互动教科书,各章配有导读、配套测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赵秉志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例如高铭暄主编: 刑法专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樊凤林、宋涛主编: 刑法学简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赵秉志、吴振兴主编: 刑法学通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杨敦先主编: 刑法学概论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年版;刘守芬

主编: 刑法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张尚鹜编著: 中国刑法概论 ,法律出版社 1981年版; 新刑法导论 (上、下册 ) ,张长

青、章志祥著:中国人民大学 2000年版;王仲兴编著: 新刑法典导论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王作富主编,群众出版社 2000年版。

李柏林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陈浩然著,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赵秉志主编、黄京平、李希慧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该书前身为 新刑法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年

版,多次印刷,有较大学术影响。

例如高格主编,吉林大学 1984年版;何秉松主编,法制出版社 1998年版;郑丽萍主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孙膺杰、周其华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高铭暄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徐逸仁、程璞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即法律出版社 1957年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 。

即法律出版社 1957年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教学大纲 。

例如曲新久等学者撰写的 刑法学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科书立项项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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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人员的情况看, 教科书的作者从初期以老一辈学者为主, 逐步发展为老一辈学者与中青年学者齐上阵的景象, 他们大

多是高校、科研院所的教研人员,其中有些人兼职于或曾经就职于司法机关,其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以及有些人

留学欧美的经历直接影响着教科书在刑法知识结构方面的多样性、理论上的丰富、缜密和与实践上的深入。刑法学教科

书的出版社一般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司法部所属高校的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等。

刑法学教科书的性质以国家统编教材为主,由教育部或者司法部审订 ,例如教育部统编/面向 21世纪课程教材0、普

通高等教育/十一五0国家级规划教材、21世纪高等院校法学系列精品教材等, 而/十一五0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是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出版的国际级重点图书。还有相当一批的省级精品教材, 例如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能够被列入这些教材系列的当然有其相当的统一适用性、权威性,但是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未被列入的就一律不是/精品0。

(二 )从内容上看, 主要呈现出两大特点

11紧随立法, 及时修订

在整个初创时期 ( 1949- 1965年 ), 刑法学教科书实际上主要是在 1957年以前编写的, 一般体系比较简单, 内容比

较单薄, 有些虽然在教学过程中发挥着教科书的作用, 却未能公开发行。例如公开发行的政法干部学校刑法教研室编

著、法律出版社 1957年版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6,第 1讲是/刑法的阶级性0, 第 2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的概念和任务0,指出/刑法是保护一定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是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武器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

, ,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护人民民主权利和保障我国胜利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有力工具 0 [ 11] (P19、19)。犯罪概念也主

张从单纯实质性的概念转向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犯罪概念。这些与当时的立法趋势是一致的))) 1956年5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草案6第 13次稿第 8条规定, /一切危害人民民主制度、破坏法律秩序、对于社会有危害性的, 依照法律应当受

刑罚处罚的行为, 都是犯罪;行为在形式上虽然符合本法分则条文的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并且缺乏社会危害性的,不

认为是犯罪。0 [12] 1951年 2月 2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的 5惩治反革命条例6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个单行

刑法 [ 13] ,而其后的教科书都对反革命罪有比较具体的规定。教科书主张刑法有溯及力, 而当时的刑法典草案也规定了

新法的溯及既往原则。例如 1950年5刑法大纲草案6第 2条规定: 本大纲对于施行后、解放后及解放前的犯罪行为均适

用之, 但解放前的犯罪,仅以对于国家或人民权益造成严重损害, 法院认为有处罚之必要者为限。此后 , 1956年刑法草

案第 13次稿, 1957年刑法草案第 21次稿、第 22次稿, 1962年第 27次稿, 1963年第 30次稿、第 33次稿,甚至一直到 1979

年刑法草案第 36次稿还采取从新兼从轻原则,承认刑法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此外, 1957年版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总则讲义6和其它未公开出版的教科书都有类推、刑罚的目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的规定, 反映出对前苏联刑法的继受特

征, 并且与当时的立法精神相吻合。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刑法学教科书走上发展的轨道。与之前的 30年相比, 改革开放以后 30年刑法学教科书内容

的变化进一步紧随刑事立法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初,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多种因素的影响, 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 1979

年刑法典仅有 192个条文。其颁行后的 17年间, 国家立法机关先后通过了 25部单行刑法并在百余部非刑事法律中规

定有刑事条款, 进行修改补充。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我国的法治建设也不断进步。 1997年刑

法典更为统一和完备。这些立法完善的措施使得刑法学教科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合理和科学。加之一些主持或参与刑

法制定的权威学者¹对立法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非常了解, 其编写或主持编写的教科书比较贴近刑事立法的主旋律,

其诠释也更符合立法精神。

也有些变化与刑事立法的关系并不是很紧密。例如, 1979年刑法第 1条已经明确规定了刑法/以宪法为根据 ,依照

, , 制定0,但是其后一段时间的教科书没有 /刑法的根据0这一章, 却有/刑法的阶级本质0、/刑法的指导思想0等内

容; º没有/罪数形态0、/刑事责任0等与法律适用关系紧密的章节,却有/犯罪现象及其原因0一章。这与国家政治、经

济发展时期、意识形态状况以及刑法学理论发展的成熟程度、对刑法学与犯罪学区别之认识深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21在体系、内容上不断完善,理论性增强,实用性提高

126

¹

º

在 1988- 1997刑法典全面修订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常邀请专家学者参加刑法修改研讨会、座谈会。 1996年 8月 12

日至 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北京专门邀请了高铭暄、王作富、马克昌、曹子丹、单长宗、储槐植等 6位资深刑法学教授就刑法修

改问题进行座谈研讨; 1996年 11月 11日至 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召开了长达 12天颇具规模的刑法修改座谈会,邀约了全国政

法机关和法学界的 15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集中研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1996年 10月 10日编印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订草

案 ) 6 (征求意见稿 )。参见刘仁文: /刑法学 30年: 1978) 20080,华东司法研究网 2008年 7月 21日。

当时司法部直接领导编写的法学教科书的主要特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充分反映

宪法和法律的精神。在学术观点上,贯彻/双百0方针。在内容和体系上,力求稳妥,并有所突破;既要彻底清除旧法观点,又要防止出现

/左0倾错误的言论和十年内乱中的陈词滥调。参见常青: /关于法学教科书编写和出版情况的介绍0,载5法学杂志61983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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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创时期, 我国刑法学教科书中刑法总论的体系一般是/四分法0, 即分为绪论、犯罪论、刑罚论和罪刑分论, 也有

的采用/三分法0, 即绪论、罪刑总论和罪刑分论。今日教科书虽然有的也采用/导论、犯罪论和刑罚论0或者/刑法论、犯

罪论和刑事责任论0等三分法, ¹但是更多的是采用/二分法0, 即刑法总论与刑法分论,以契合刑法典/总则0、/分则0之

划分, 然后再将总论按照刑法论、犯罪论、刑罚论进行三分。

总论中最重要的是犯罪构成体系,绝大多数教科书采用 /四要件说0, 也有的采用 /三要件说0即大陆法系的三段论

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 还有的例如陈兴良所著5规范刑法学6º就按罪体、罪责和罪量三个要件建构了犯罪构成体系。它

既不同于我国现行的四要件理论,也不同于大陆法系递进式的三要件理论 ,而是将犯罪构成要件分成罪体和罪责两个基

本要件, 罪体和罪责是表明犯罪的质的条件的要件, 在有了罪体的基础上再来考虑罪责, 罪责要件是心理事实和规范评

价的统一。罪量要件主要是为了解决犯罪成立的量的问题。何秉松主编的5刑法教科书 (上、下卷 ) 6»开创了独特、崭新

的/犯罪构成系统论0, 第一次将系统论的方法运用于犯罪构成, 提出/所谓犯罪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关于犯罪的条件、

形态、种类、刑事责任等的概念、范畴、原理、原则依一定关系组成的有层次、有结构的知识系统,它是关于犯罪的 (立法与

司法 )实践的理论化与系统化,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0同时指出 /犯罪构成系统论认为犯罪

构成不是平面上的几个要件的简单相加,而是动态的立体结构,内部各子系统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同时,这个复杂

而严密的系统又是开放的,与环境有着密切联系。0/用-系统中心论.取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行为中心论.或-行为人中心

论.,并取代我国传统刑法理论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0¼该教科书目前已经是第 6版, 自 1999年至 2008年间的 CSSC I

被引证次数为 180篇次, 且全书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这也是日本第一次翻译出版我国的法学教科书。我国有关犯罪

构成理论体系的不同主张体现了教科书的多元性、多样性, 也反映了我国刑法学理论研究的逐步开放与成熟。

教科书的分论或各论部分一般先是/概述0, 然后对应刑法典分则的 10章按照条文顺序排列。这种注释体系或解释

体系已经被长期、广泛地应用。也有的分论部分按照犯罪所侵害法益进行归类排序 ,例如陈兴良主编的5刑法学6 (复旦

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以及周光权所著的5刑法各论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就都是按照/侵害个人法益的

犯罪0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 )、/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0 (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 0 (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国防利益罪、军

人违反职责罪 )分为 3编。刘艳红主编的5刑法学各论6也是按照法益划分为这 3编,不同的是将贪污贿赂罪放在 /侵害

社会法益的犯罪0而不是/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0一编中。

总体看来, 今日之刑法学教科书在体系上差别不是太大, 例如总论的体系一般包括刑法论 (也有的称/绪论0 )、犯罪

论、刑罚论 3大板块,在编排结构上层次分明, 内容按照知识体系循序渐进, 便于学生逐步、系统地接受和掌握知识。有

些章节的名称不尽一致, 例如/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0在有些教科书中被称为 /故意犯罪的结束形态0、/未完成罪0; /正

当行为0也被称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0; /罪数形态0也有冠以 /罪数不典型 0、/一罪与数罪0的名称等。在体例编

排上, 赵秉志主编的5当代刑法学6 ½有其独到性,它将每个知识单元或者知识点一般都区分了基本法理和疑难问题两个

层次, 在全面精当地阐述基本法理的基础上, 选取并研究了 300多个涉及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的重大争议疑难问题,这

种体例编排是目前已出版的各级各类刑法教科书所没有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刑法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

原理, 丰富了读者审阅、思考问题的路径。

刑法学教科书在技术上日趋完备、严谨、规范。这方面的变化有目共睹。例如以往的刑法学教科书常常是/一气呵

成0,从头至尾没有一个注释。近年来的刑法学教科书一般都有必要的注释,既方便读者查询和深入学习, 也尊重了他人

的智慧结晶和劳动成果。之所以呈现出这些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与刑法典体系结构日益完备,刑法内容日趋科学、合理,可操作性不断提高等因素分不开,而刑事立法技术的进

步也直接带来了教科书内容的不断充实和完善; 其次是由于一些学者在/文革动乱0之前曾经受过较为系统的法学教

育, 具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加之参与立法 ,使得其教科书具有开创性、历史性的意义。例如高铭暄主编的 5刑法学原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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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如周光权著: 5刑法总论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后者如刘艳红主编: 5刑法学总论6,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修订版。

参见储槐植、陈敏: /应用新方法,进行新尝试))) 评-犯罪构成系统论.0,载/中华硕博网0WWW. CH INA - B. C0M, 2009- 02-

16。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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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卷本 ) ¹这套书写作历经 10余年,可以说集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精华之大成,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刑事立法、司法和理论

进行了总结, 对许多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引领了诸多学子走进了刑法的殿堂, 一些从事刑事法律实务的人也如饥似渴

地从中汲取学术营养。这些教科书是现今刑法学许多原理的重要渊源;再次,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一批学者对德日、英美

刑法学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引入原版教科书或翻译本, 以及一些高校、科研院所对台湾刑法著作的大量影印引入, 他们写

出的中国刑法学教科书已经明显吸收了欧陆º和英美刑法»的精华,对我国刑法学教科书建设以及刑法学研究都有着重

要影响, 其中一些观点已经被其他教科书所吸收、采纳; 复次, 改革开放后的刑事法实践 (包括刑事审判方式改革 )也促

进了教科书的充实与完善。有些教科书在论述中充分展示和讨论案例,并能通过对一个简单案件的事实要素的不断调

整, 讨论不同的法律适用情况, 将刑法理论与实践进行最为充分的整合,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目

标。

三、刑法学教科书面临的问题

回顾刑法学教科书 60年的变迁,第一时期的 30年是解放后刑法学教科书/由生到死0的 30年))) 刚刚起步就因历

史原因而完全中断。第二时期的 30年则是 /起死回生0的 30年))) 教科书从无到有, 种类大大增加, 总体水平不断提

高,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可谓硕果累累。在各种法学教材中, 刑法学教科书当属体系完整、脉络清晰、理论与实践兼

顾的典范之一。

回顾过去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发展。刑法学教科书的繁荣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法学教育的使命迫使我们要精益求精。

我们不得不承认, 一直以来,由于缺乏专门、系统、深入的研究 [ 14] ,刑法学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表面繁荣、实为低

水平复制、精品力作不多、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问题。要彻底改变现状, 使刑法学教科书有质的飞跃,需要解决以下几

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一 )刑法学教科书的目的和定位

刑法学教科书的编写目的是什么? 通常在教科书的序言中都有涉及, 又好像并不十分清晰。编写者如果对这一点

认识不清, 即使写作过程中非常认真用心, 也会使教科书脱离社会对法学教育的实际需求。要担当起这样的使命, 就必

须对刑法学教科书进行相对明确的定位。具体包括刑法学教科书对象的定位以及定位的主体两方面的含义。

11刑法学教科书对象的定位

教科书的作用, 近而言之, 是服务于高校教学的需要,远而言之, 是服务于国际国内人才市场的需要。随着社会对法

律人才需求的多元化 ,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也不断多元化, 今日之法科学生存在着普通高校本科生与研究生之间、专门政

法学院与综合性大学与非法律高校的法律院系 (所谓培养/复合型人才0之地,例如外语、经贸、理工大学中的法律院系 )

学生之间的区别, 因此,刑法学教育具有知识结构、法律基础不同的 /受众0, 不同的高等法律学校也有不尽相同的法律

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虽然/人文社会科学教学不可能像外语应试教学容易分成若干等级0, ¼然而教科书还是应当明

确培养目标, 在内容深度与广度、篇幅等方面有所差异 ,在理论与实务之间有不同侧重。例如赵秉志主编的 5当代刑法

学6 ½就明确/本教材主要供本科生适用, 也可以供研究生参阅0; 陈兴良刑法学教科书之 5规范刑法学 6就是从法条出

发, 并最终回归法条,对刑法理论进行规范的审视; 高铭暄主编5刑法专论 6、¾陈兴良、周光权所著 5刑法学的现代展

开6 ¿以及刘宪权、杨兴培所著5刑法学专论6À就明确是/研究生教学用书0;浙江大学出版社/应用型本科规划系列教科

书0即定位为/本教科书着眼于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的培养,注重学生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提高, 倾向于培

养学生实际分析能力和工作能力,为市场经济提供优秀的法律服务人才。0这样有利于在编写时把握好大方向以及各部

分内容的比例和整体风格。

除了初学者, 刑法学教科书是否需要为刑事司法工作者提供学术营养, 起到为其答疑解惑的作用? 理论上讲应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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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例如张明楷、刘明祥、冯军、周光权、黎宏等学者的刑法学教科书,较为明显地反映了其所受德、日等欧陆国家刑法学的影响。

例如储槐植教授提出的关于罪数的理论))) 主张用吸收犯取代牵连犯, /行为0包括持有等,即吸收了英美刑法的积极因素。

参见夏勇: /研究生的教科书问题))) 5高级法学教程6总序0,中国法学网 2009- 07- 12访问。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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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在两大法系的主要国家,法官在断案时遇到困难,常常会求助于权威的教科书获得刑法学知识的源泉。¹ 但是 ,在我

国, 有多少刑法学教科书发挥了或者准备发挥这样的作用呢? 这既是学者自身学术积淀、司法实践经验有限的原因,也

是教科书编写者在写作之时定位不甚明了所造成的。当前的刑法学教科书主要是写给刚入门的高校学生看的, 而不是

写给法官、检察官、律师们看的。后者在遇到刑法难题时,大多是通过其他渠道求知问路,例如求教于专家教授、资深法

官, 获得刑法学知识,而教科书对他们的帮助似乎并不大。

21刑法学教科书定位的主体

刑法学教科书定位的主体,是指谁来对教科书的服务对象进行定位、谁来规定教科书的评价标准以及谁来评价的问

题。由于我国尚无法学教科书的评价标准和办法,导致对法学教科书的要求、意义、价值与作用等都缺乏相对统一的评

价标准, 这直接影响到刑法学教科书的质量。刑法学教科书可否是完全的行政主导? 还是彻底由市场决定优胜劣汰?

抑或是二者的折中))) 由行政主管机关选择专家编写、评审刑法学教科书? 而专家再权威, 也不应当自己编写、自己评

审, /自己作自己的法官0,这里就有一个编写者与评审主体如何分离的问题。

处在不同立场, 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在其他国家, 我们很难看到刑法学教科书有 /精品教科书0或者/精品教材0的

标志, 他们似乎也不作这样的评审,或者由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司法主管机关指定教材。原因是, 市场自己会说话。在激

烈然而又是自然的竞争中, 读者的选择就是最好的回答。否则, /教科书如果不能走向市场化, 只要仍然由教育和学校的

权力部门把持, 就永远不可能出现精品教科书, 因为教科书的选用权是学生和老师。0 [ 15]刑法学教科书也不例外, 它应当

是或者主要是以市场为主导,否则很难保证质量。º 应当由教科书的使用者))) 教师和学生的选择成为指挥棒, 行政主

管机关本身只应履行服务职能,而不能本末倒置。

(二 )刑法解释论与立法论的关系

注释法学关注立法、以立法为中心是必然的, 我国古已有之,体现在中国古代律学 (亦称/刑名之学0、/刑学0 )中,它

以注释法学为主体, 主要研究以成文法典为代表的法律的编纂、解释及其相关理论。作为一种以古代法律为研究对象的

理论形态, 律学关注的视角既包括立法原则的确定、法典的编纂,也包括法理的探讨、法律的解释与适用等。律学著作主

要是官方的, 也有私家编纂的。而今的教科书更接近于后者, 当然内容要丰富、科学得多。教科书结构体系、主要内容都

是以我国现行刑法为主线展开的,尽管总论部分有关犯罪构成、罪数理论等内容在刑法典中并无规定。法学研究与其他

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同之处之一就在于它无法脱离立法文本来谈问题,而部门法学的教科书写作更是如此,不关注法律的

/立、改、废0,脱离或者无视现行法律法规的教科书显然不足取, 但是教科书的体系、内容是否必须完全按照法典的体

系、内容进行撰写,是值得探讨的。

从体系角度看, 这种以立法为中心的教科书的优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便于受教育者将教科书与立法相对照学习,

使读者在短时间内获得对刑法学的整体、全面的知识体系的印象, 缺点是完全被刑事立法牵着鼻子走, 只要新出修正案、

新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 原来的教科书就必须重新修订, 增加立法新调整的内容。而这种完全以刑事立法为主导的刑

法学教科书也是/中国特色0))) 在绝大多数采用二元刑事立法式的国家,其教科书不可能覆盖所有刑事立法, 因为这

些国家只将普通犯罪规定在刑法典中,大量的经济、行政性犯罪被规定在工商行政性法规中。然而, 即便有专门的刑法

典, 这些国家也并不是完全以该国刑法典的体系为教科书的主线, 而是以作者所认为的刑法学自身的理论重点建构教科

书的体系, 在分论部分也只从犯罪的理论分类出发而不是完全根据刑法典篇章的先后进行论述。大陆法系的德国、日

本、我国台湾地区以及英美法系的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学教科书都是如此。¼ 是否完全根据立法体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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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英国,虽然英国刑法教科书的论述对司法实践没有约束力,但是它们却一直受到法官们的极力推崇。 17世纪爱德华#

科克的著作中关于刑事犯罪的论述, 18世纪威廉# 布莱克斯通的5英国法释义6第 4卷,都被视为法律方面的权威著作。 19世纪的一些

权威教科书经过重新编订,仍然为当代司法实践所信赖。如肯尼的5刑法大纲6,詹姆斯# 斯蒂芬爵士的5刑法摘要6等,经常被法官所引

用。

当然,刑法学教科书的质量也与高校、科研机构的成果评价体系有关:在评定职称和申报学位点的诸多因素中,学术成果 (论文、

著作 )是首当其冲的硬指标,而教科书在科研成果中的评分远不如论文、专著高。在有些教学科研单位, 教科书甚至不算作科研成果,在

职称评审、项目申报、学位点申报中不起任何作用。但是反过来,某些高等院所之所以拒绝将教科书视为学术成果, 也是因为不少教科

书的质量并不令人满意。参见夏勇: /研究生的教科书问题))) 5高级法学教程6总序0,中国法学网 2009- 07- 12访问。

美国有联邦刑法典 (即5美国法典6第 18篇 )以及州刑法典之分。

例如 [德 ]汉斯# 海因里希# 耶赛克、托马斯# 魏根特著,徐久生译: 5德国刑法教科书6,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 [日 ]大谷

实著、黎宏译: 5刑法总论6、5刑法各论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日 ]西田典芝著、刘明祥、王昭武译: 5日本刑法总论6、5日本

刑法各论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美 ] Joshua D ressler, Understand ing Crim inal Law ( 3 rd ed. ) , 2001M atthew B ender& Com pa-

ny, In c. .林山田著: 5刑法通论6 (增订 7版 ) ,台湾三民书局 2000年版;蔡墩铭: 5刑法总论 6, 台湾三民书局 1993年修订版; 苏俊雄著:

5刑法总论6, 1998年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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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教科书的体系, 不可一概而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根据刑法学自身的特点而不是完全跟随刑法典的体系撰写的教

科书, 自成一体,重点更加突出 ,在时空上也更加稳定, 不大可能因为刑法典的修订而被认为过时。

从内容方面看, 刑法学教科书其实也不必在覆盖的范围、观点的尺度方面与刑事立法保持绝对的一致。在范围上,

刑法学教科书既不必对刑事立法的每个罪名都分解详述,也可以讨论立法中尚未出现的罪名。在观点上,教科书当然要

尽可能地反映当下立法的全貌 ,但也可以有适当的前瞻性。完全跟随立法而作是刑法学教科书的写法之一, 却不应成为

惟一的写法。并非所有的理论研究成果 ))) 包括教科书的体系与内容))) 都要与立法相一致。立法与学者的观点有反

差, 原因除了理论本身是否缜密、完备,主要还在于理论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问题。换言之, 是社会发展尚不具备某一刑

法理论适用的条件, 而这并不能说明该理论的不足或失败。

这当中尚包含着教科书对 /实然0与/应然0的关系处理问题。刑法学教科书是纯实然, 完全是对现行刑事立法的解

释说明, 还是也可以有应然的内容, 可以探讨刑法学在一些问题上的未来走向,表明作者的期望态度? 笔者认为, 从注释

性刑法学教科书的本质来看, 它应当以实然描述为主, 以应然设计为辅,毕竟它不是纯粹的刑法学术性著作, 可以允许作

者展开想象的翅膀高高飞翔。而且,任何立法都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 有些条文在刑事司法中会暴露出立法的瑕疵,或

者说是立法的不周密性,但是作为刑法学教科书, 对立法作过多的评价,甚至过多批判并不合适, 因为 /刑法的解释就是

在心中充满正义的前提下,目光不断地往返于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之间的过程。0 [ 16]教科书应当扎根于刑事立法的现

实, 妥当解释立法,以有助于解决刑法适用中的现实问题为己任,从而处理好刑法解释论与立法论的关系。

另一方面, 教科书应当处理好刑事立法与司法之间的/过渡0或/衔接0 ))) 刑法有些规定在我国当前尚不具备施行

条件, 在刑事司法中又作了/填空0,比如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从法条看是行为

犯, 并没有数额的要求,但是在司法中则通过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了具体的追诉标准, 实质上变成了结果犯或情节犯。

对此教科书有时很难表述清楚,但是如果回避问题, 只讲立法显然不完整, 教科书就必须阐明我国刑法的 /立法定性,司

法定量0的特征,而不能只考虑立法, 不关照司法适用。

简言之, 刑法学教科书与立法的关系不同于专著, 后者可以适当远离、超然于立法, 而注释性刑法学教科书不行,它

与刑事立法的距离既不能太远 ,又不能太近))) 太远则失去依托, 没有根基,太近则完全是律学式的法条注疏, 失去教科

书的学术独立性与自在价值。

(三 )刑法学教科书的学术性与实践性的关系

刑法学兼具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就刑法学研究而言, 无论是应用刑法学研究还是理论刑法学研究,其实都应

当是为实践服务的, 所不同的仅仅是直接与间接的区别而已。0¹刑法学教学应当二者并重, 不能因为我国刑法与德日刑

法相近就走向理论、思辨、体系建构的极端,也不能因为这些年/英风美雨0的洗礼, 只看到英美案例教学法的优点, 只强

调刑法的应用性、技术性,忽视/三基0 ( /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原理0, 一说 /基本知识、基本制度、基本理论0 )的重

要性, 忽视教科书的学术水准, /注释法学往往被称为应用法学, 但是这种应用性不能成为其理论的浅露性的理

由。0 [17] ( P. 16)
/ 一部著作品位的高低, 也并不完全取决于形式上是专著还是教科书, 重要的是看其学术含金量的多

少。0 [18]刑法学教科书应当有较高的学术品质和规范标准,否则就沦为中国古代的注释律学了 [ 19]。º 应当改变对教科书

的偏见))) 认为它是学生的入门读本,因此不需要学术性; 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 过于看重体系、概念、原理而轻视其实

践性。

在国外, 法学教科书往往是学者穷其一生研究的最终结晶和最高荣誉。» 在日本,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教科书的重

视程度高于专著, 例如大谷实、大塚仁、西原春夫、西田典芝等名家的刑法思想基本上都集中展现在他们的教科书中。日

本刑法学者对自己的教科书也时常进行修正,而且这种修正往往是因为学者自己的认识改变所带来的自我修正, /创新

不仅要扬弃传统的理论观点,更要勇于自我扬弃, 因为任何创新都必须在理性审判和实践考验的炼狱中清洗自己。0 [20]

刑法学教科书的任务不仅是给学生传授法学知识,而且是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现有的刑法学教科书比较注

重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相对缺乏对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 欠缺有效指导学生进行刑事法律分析的意识。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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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富、田宏杰: /中国刑法学研究应当注意的几个基本问题0, h ttp: / /www. crim inallaw. com. cn /art icle/defau lt. asp? 23142009-

07- 04访问。

中国古代的注释律学就是将法律与实践相结合,以注释国家的制定法为根本特征,注释的内容既包括对构成法典主要基干的律

的解释,也包括对从属性的令或例以及律注进行注释。注释的宗旨是在统治者设定的框架内准确注释法律条文的含义,阐明法典的精

神实质和立法原意,维护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统一适用。

例如美国国际刑法学家 M. CherifB ass ioun i教授的 Introdu ct ion to In ternational Crim inal Law是国际刑法方面的教科书,它也是该

作者的封笔之作。其中文版为: M# 谢里夫# 巴西奥尼著: 5国际刑法导论6,赵秉志、王文华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6年 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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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法律知识与培养法律技能之间,前者主要是苏欧的做法, 后者主要是英美的特点。教科书要实现刑法学理论性与实践

性、学术性与实务性的融合,就不应当成为相互脱节的/两张皮 0))) 理论是理论, 案例是案例。事实上, 有些精深的理

论恰恰蕴藏在看似简单的案例中。从立法的规定看,一些具体罪名譬如内幕交易罪、信用证诈骗罪等, 非常抽象、专业性

很强, 很有必要通过举例来揭示、说明立法的用意与内涵。

目前我国刑法教科书中的案例大都比较简单,且很少和实际生活中的真实个案挂钩, 从理论到理论, 实践性不够。

也许有人认为, 我国的情况与判例法国家不同, 自己编拟案例可以不受案件判决结果的束缚,也不会牵涉到案件的当事

人、主审法官、审理的法院, 不易犯错。但是, /判例是推动学说、制度发展的主要源泉。0 [ 21] ( P. 14)它影响着刑事政策、刑事

司法实践、刑事法学研究的各个方面。相比虚拟的案例,真实案件的信息量更大、情境更全面、稳定性更强, ¹更能反映

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 因而用具有典型意义的真实案例来支持、佐证或反驳某一观点、原理, 学生可以在现代社会的大背

景 ( soc ia l con tex t)下讨论刑法的原则、制度问题, º既生动形象, 又使得/书本上的法0与/生活中的法0得以相互融合,真

正实现/启发式教学0的目的, 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这也正是为什么英美刑法学、犯罪学教科书大量采用法院判决的

原因。» 正如张明楷教授所指出, 刑法理论界应当纠正认识上的偏差, 不要以为过多讨论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就降低了

刑法理论的层次, 不要以为案例讨论不能进入正式的刑法理论。其实, 不管是在英美法系国家, 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刑

法教科书与论著中都充满了各种判例。况且,刑法学不是抽象的学问; 即使是最抽象的哲学, 也会联系具体问题展开讨

论。所以, 刑法学者应当密切关注司法实践, 使刑法理论适合司法实践的需要 [ 16]。

在我国的刑法学教学中, 虚拟的和真实的案例在刑法学教科书与教学中都需要。具体而言,初次涉及刑法学一些概

念时, 案例可以是虚构、假设的 ,在学生有了一定法律基础之后, 所选择的案例则应当尽可能是真实的,以保证案例的典

型性、信息完整性、客观性, 同时要具有一定的疑难性,有讨论、思考的价值, 而不是那种一目了然, 一望便知答案的案

例。¼ 在这方面, 陈兴良所著5判例刑法学6 ½堪称其中的典范。这应该成为刑法学教科书的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问题还在于刑法学教科书如何涉及、展开、讨论案例。具体将刑法学理论与案例相融合的方法主要有二:一种是在

叙述理论、诠释法条的过程中随时举例, 这些案例不必太长,却必须能充分说明问题, 对真实案例也可以作几种不同情形

的假设, 变换案例的基本要素进行讨论; 另一种是在主文之前或之后列出案例,进行引导、评析。例如有些教科书配有

/本章引例0、/学习目标0、/参考案例0、/引例评析0、/本章小结0、/练习题0等, 将原理与案例相结合,引导学生自主学

习。¾ 这样的教科书可以大大增强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互动,活跃学习气氛。

需要注意的是, 教科书将司法考试试题用作/学习引例0并无不可, 但是需要在学生对刑事法规、基本知识和原理弄

懂吃透的基础上去完成。因此 ,司法考试题可以作为高校刑法学教科书的辅助、课外作业, 却不宜拿来代替刑法学教科

书本身或成为教科书的主要内容。¿ 这里有必要提及刑法学教科书与司法考试的关系, 而它的 /上游问题0首先是高校

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的关系。高校法学教育应培育学生全面的法律素养, 它包括但是绝不应当只限于法律技能的

传授。司法考试侧重考核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法律技能, 对传统的重理论知识、轻能力培养的高校法学教育有一定的

/纠偏0作用,但是不能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 变成/法律实用主义0, 认为凡是与案例无关的知识就是无用的, 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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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刘涌黑社会犯罪案、许霆盗窃案、亿霖传销案、/三鹿0毒奶粉案等。如果在讲授相关罪名时,不涉及这些案例,说明教师严

重脱离了刑事法治的现实。

D# G# Barns ley, Social Insights and B lack- letter Law: Som e Th ough ts on a New Land T extbook, Jou rn al of the D epartm ent of Legal

S tud ies, Vo.l 6, 1982.

例如在美国,每本刑事司法教科书平均要用接近 4%的篇幅或者 22页来讨论案例,平均 63个案例的判决要被较为详细地介绍

或讨论。参见 W right, R ichard A. , Sheridan, C indy, D elCarm en, Ro lando V. , T extbookA dopt ion andO th er Landm arkDecis ion s: The C over-

age of Cou rt C ases in C rim inal Just ice Textbook s, 1986 to 1995, 8 J. C rim. Just. Educ. 145 ( 1997 ) .

事实上,再完美的理论,都会遇到来自实践的严峻考验。例如,在新型、复杂、疑难或兼而有之的案例面前,一些知名刑法学家的

观点也不尽一致。本来,个案正是变幻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反映,未必有惟一确定的答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例如黄京平主编: 5刑法6 (第 3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桂亚胜编著: 5刑法学6,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7年版,分为

课程导读和前沿指引两部分。课程导读部分主要是结合教科书对相关章节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内容等作了必要的总结和概括,

前沿指引部分则有针对性地介绍了有关学术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节选了有关学术著作、论文的部分内容,并且收录了相关法律和司法

解释。

法律教育和司法考试脱节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解决问题的途径应当是改变司法考试,而不是让法律教育去适应司法考试,因为

刚刚毕业的法科大学生大多不熟悉司法考试所侧重的那些法律技术层面的内容,与法律应用有关的知识可以在进入研修所之后获得,

而不必作为司法考试的重点,正如刚刚毕业的医科学生大多不熟悉临床一样,但是如果因此把他们排除在专门职业之外,将是极大的资

源浪费。参见方流芳: /中国法学教育观察0,载贺卫方主编: 5中国法律教育之路6,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9页。

关于职业技能与法学素养的关系,参见肖北庚: /走出法学核心课程教科书编写中的形式主义0,载5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

报62007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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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干脆将法学知识与法律能力对立起来。

(四 )刑法学教科书中的/通说0与独创性见解的关系

当前刑法学教科书的编写队伍越来越大,可谓强手如云、规模空前。要在众多的教科书中脱颖而出, 立于不败之地,

就需要有自己的特色。特色有不同表现,例如形式简约、内容活泼也是一种特色,对于刚入门的学生也有吸引力。本文

主要讨论刑法学教科书的/通说0与独创性见解的关系。

教科书是采用/通说0还是独创性见解, 取决于受教育对象的层次。尽管学术上可以百花齐放, 但是对于刚入门的

本科生而言, ¹刑法学教科书应当指引大方向, 给学生提出定论通说,尽可能直接展示/三基0的内容, 在此基础上指引学

生、启发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即便教师的水平再高, 本科刑法学教科书与教学都不应当成为其/掉书袋 0的场所,

把学生讲得云里雾里而后快, 那样将使学生陷入混沌。开拓学生视野的阅读材料可以作为作业布置,也可以在课堂上点

到为止。当然, 如果在某一问题上尚未形成通说或者通说存在着明显缺陷, 不符合刑法学理论与实践的现实需要, 教师

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并无不可。

刑法学发展至今 ,研习者甚众, 硕士生、博士生、立法者、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高校教师, , 他们对刑法学知识

的需求侧重点不同, 教科书也应当相应地有所侧重, 例如研究生教科书应当突出对格式化理论的探究、反思与超越 ,追求

学术个性, 在体系、理论、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不应满足于知识堆砌。刑法理论问题、案例等本来就未必

有惟一的答案, 学者们也风格各异, 不必苛求一致。因此,适当地将编者的学术观点展现在教科书中,显示其独到的学术

风格, 使教科书有一定的/学派之争0,未必是坏事。

目前的刑法学教科书虽然较 60年前、30年前乃至 10余年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却尚未脱离普及性的特点,总体看来,

学术个性特征不明显。从知识传播者的角度看,这样的做法的确是小心谨慎、严肃认真的, 教科书为了标新立异而完全

偏离/通说0当然不足取。但是, 区分不同受教育对象, 教科书在介绍了 /通说0之后阐明自己的独创性见解未尝不可。

学术本来就应该遵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0的/双百方针0,有时恰恰是那些在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 0的/另类0观点在

不断推动着理论乃至社会的进步。º 与其它的科研成果表现形式一样,教科书同样需要在基础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提

出创新理论与方法, /四平八稳0的教科书固然也好,可是刑法学知识传播更需要特色鲜明、不同凡响的新式力作, /更多

地根据自己教书育人的实践经验来定义教材、编写教材, 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流变的智慧而非固定的知识, 放在探寻结

论的方法而非结论本身。0»要做到这点, 不仅需要教科书作者扎实、深厚的专业功力, 更需要非凡的学术勇气。刑法学

要发展, 就需要展开学派之争, 而学派之争不仅体现在学术论著中, 也体现在教科书中。例如关于我国整个犯罪论体系

究竟是应当在犯罪构成/四要件说0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完善, 还是采用大陆法系递进式的/三要件0理论进行重构,教

科书虽然不宜直接进行论辩式的学术争鸣,但是只要逻辑严谨、论证合理, 就可以通过系统性的阐述实现犯罪论体系的

多元化, 给读者提供不同的思路和启发, 给刑事立法、司法人员提供理论帮助, 从而积极推动我国刑法学的不断前行。

(五 )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式与独著式、合著式的抉择

如前所述, 我国刑法学教科书 (包括未公开出版的教学大纲、讲义等 )在 50、60年代, 一般不署个人的名字。改革开

放以后, 教科书的撰写形式一般是主编式 (也称为/主编制 0 )或者是独著、合著式, 尤以主编式更常见。在主编式下,有

时会列出副主编、执行主编,通常是六七个人以上各自负责撰写不同的章节, 其中一些人可能撰写不止一章的内容。独

著式自然是由一人负责从头到尾全部内容的撰写,而合著式一般不超过 3人。

这几种编著方式各有利弊。主编式教科书有它产生的特定背景, 在建国初期、在第一部刑法典通过之际,刑法学的

教学、研究力量都十分薄弱,也由于国家对前苏联刑法的 /一边倒0政策, 使得我国刑法学界无法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

的主要国家刑法学教科书中汲取营养,而我国古代的 /律学0研究虽具有注释性刑法的特征, 却不足以为现代刑法学教

科书的体例、写作方法提供足够的借鉴经验, 因此在当时,通过集思广益、发挥/人多力量大0的优势, 争取在短时间内拿

出一本权威的、对当时刑法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具有切实指导意义的工程浩大的教科书, 主编式也许是惟一的选择。

但是, 独著式、合著式教科书更具优势,整部教科书在体系、理论方面更易具有前后呼应的一贯性, 也更容易凸显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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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学本科教育时期,刑法学课程一般安排在大一、大二。

例如,在体系上,有些教科书将/定罪0专门列为一章))) 既然刑法的主要任务是/定罪量刑0,那么为何几乎所有的刑法学教科

书只有/量刑0一章而没有/定罪0一章呢? 理由我们都知道,因为它渗透在犯罪构成等许多章节之中。然而拿出专门一章来对定罪进行

专门论述还是很有意义的,这样更加完整,虽然该章与总论其他各章的逻辑关系如何理顺、内容如何连贯起来尚有研究的余地。参见何

秉松主编: 5刑法教科书 (上、下卷 ) 6,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修订版 (第 6版 )第 17章/定罪0,罪数问题也被列于本章中与定罪相联系

进行探讨。

夏勇: /研究生的教科书问题))) 5高级法学教程6总序0,中国法学网 2009- 07- 12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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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个性。虽然在主编式的教科书中,主编多系刑法学界造诣深、影响大的学者,在撰写之初也有主编的统一指导、写

毕时的统一审核, 然而毕竟参与者较多, 不仅写作风格有差异,而且在内容上容易出现前后不一致或者不必要的重复的

现象。 60年来, 刑法学教科书在质量上已有了很大提升, 在数量上也已经达到相当规模,主编式这种带有/拼盘式 0特点

的教科书不应当再成为主流。那些对刑法学知识有着更高水准追求的研究生、司法工作人员 ,他们需要的是在理论上博

大精深, 在实践上经世致用的教科书, 而六七人甚至十余人参与写作的教科书较难达到这样的水准。其实, 纵观中外文

学、史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名著,也绝少是/主编式 0的产物。

当前, 法学界的学者不如以往重视教科书写作, 或者质量下滑的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例如在美国, 1984- 1993

年出版犯罪学教科书的作者明显不如 1936- 1965年犯罪学教科书的作者影响力大, 美国学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学者们

出研究成果的渠道比以往增多、教科书读者群的变化、教科书在谋职、晋升中的作用、图书出版市场格局的变化等。¹ 虽

有相似之处, 但是我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例如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学术浮躁、学术评价机制不完善的现象,对教科书不如

专著、论文那么重视,而出版社、教学单位可以通过出版教科书取得相当可观的物质性收益, 这些利益驱动很容易催生出

/短、平、快0式的教科书。换言之,扭曲的学术评价机制、市场导向未能给/精品0教科书的产出提供有效保障, 要学者们

/板凳一坐十年冷0甚至更长时间写一本经典、传世的教科书,问题可能主要不是学者的学术功力, 而是不太符合经济分

析论的成本) 收益关系这一常识。除非作者学术功底很深又能淡泊种种名利诱惑,愿意/十年磨一剑0式地倾注其主要

精力专心致志于刑法学教科书的写作。因此,要期待更多独著式的刑法学教科书面世尚需时日,并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现有的学术评价机制的转变。

合著式折中了主编式、独著式的撰写方法,人数不多, 却又分担了任务, 不致使得一人过于辛苦,风格也容易统一。

然而合著式的作者依然应当尽可能具有相似的学术思想、治学方式乃至语言风格,以保持整本教科书的内在统一性和形

式上的连贯流畅性。

(六 )刑法学教科书的全面、深入与篇幅的关系

随着刑事立法的逐步发展,修正案、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不断增多, 刑法学理论也日益深化和拓展,刑事司法实践不

断丰富, 教科书亦日渐全面、深入, 篇幅也越来越大, 书越来越厚重, 动辄上千页, 庞大繁杂, 堪比5圣经 6, 显示出编著者

的学术实力和良苦用心。那么 ,刑法学教科书的全面、深入及其与篇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仔细考量, 过往的刑法学教科书虽然在编写过程中都贯穿了/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0,但

是大多是根据刑法典的体系对刑法学知识所作的简单编织排列,有些在内容上简单、粗糙,即使不考虑立法修订的因素,

这样的教科书也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诚然,与其他教科书一样, 刑法学教科书在材料的筛选、概念的解释、不同观点

或学派的介绍, 以及学科知识的综合归纳、分析论证和结论等方面, 都应当具有全面、系统、准确的特征,尽量做到全面、

完整。然而刑法学教科书面向的首先是法学本科生, 教科书虽然应当严谨缜密, 却不必一味追求/大而全 0, 面面俱到,

而是应当突出重点难点,篇幅应当尽可能简洁明了, 言简意赅, 不应以厚重为追求的目标,千篇一律地展示出此观点、彼

观点然后是折衷观点 ,末了还有编者或作者的观点。如果需要对/三基0进行拓展, 可辅之以教辅参考书,使学生能够抓

住重点, 领略要点,不断推进其学习的深度和广度。

其实, 在有限的课时以内, 我们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地全面讲授刑法学的整个体系内容? 如果来不及 /全面开花 0式

地讲授, 教科书是否有必要为了让学生自己去感受刑法各项制度、原理之间的逻辑联系, 将所有的罪名都全面列出并加

以诠释? 还是只需要挑选重要的部分列于教科书之中进行剖析,着重培养学生对这门学科的感觉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 如同习武, 虽然十八般兵器都很重要, 然而对初学之人,是不可能向其详解各种兵器的使法的,与其大而化之

地泛泛介绍, 听者也只学到点皮毛, 不如选择传授其刀法、枪法并力求使其精通。这既是刑法教学中的问题, 也是教科书

编写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王作富主编的5刑法分则实务研究 (上中下 ) 6 (第 3版 ), º重点突出,不片面苛

求全面完整, 对分则实务问题的研究讲求深度。

也有人认为, 刑法学的教科书应当尽可能地全面, 但是在课程讲授中可以有所选择和侧重, 不必也不可能覆盖教科

书的所有内容。刑法学教科书本身是否必须瞄准刑事立法的全面性,各国做法不尽一致。例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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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犯罪学教科书以往的读者群不仅是学生,也包括学者同行,而今日教科书之读者群主要是学生。参见 W righ t, R ichard A. ,

From Lun in ary to Lesser- Know n: The Declining In fluen ce ofC rim inology TextbookAu thors on S ch olarsh ip, 9 J. C rim. Jus t. Edu c. 59 ( 1998 ).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7年版。该书以服务于司法实务为目的,重点研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因此,在编写体例上不苛求

体系的完整,对一些司法实践中运用较少的或者存在问题不多的罪名,未予论及;对司法操作无关或意义不大的方面,如犯罪客体等问

题,不予提及,或者一笔带过,集中篇幅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点疑难问题进行深入详尽的分析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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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刑事立法非常多 ,有时连刑法学者也搞不清到底有多少刑法条文, 其教科书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涉及具体罪名的

分论部分更是如此, 只能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犯罪进行讨论研究。我国的情况与之不同, 刑法规定集中, 没有真正意

义上的附属刑法, 便于教学研究。但是, 考虑到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刑法学教科书的体系尤其是分论部分可以适当调整,

删除对一些不太重要的犯罪的蜻蜓点水式的描述,这些描述有时跟不说没什么区别,看完了并不能使人明白多少, 将其

删除可节省出篇幅充实对一些重点难点犯罪的讨论,或者增加这些犯罪的真实、典型案例, 增强说明力和可读性。

刑法学教科书是否倾向于全面或深入或二者兼具还受到教科书使用者的影响。随着我国的法学教育体制呈现出来

的多样性, 刑法学教科书也出现了/众口难调0的问题。例如单一、专门的法律院校更看重教科书的理论深度, 希望学生

更深入地研习刑法, 而复合型、应用型的法律院校由于课时有限,则希望教科书的知识覆盖面广,尽量全面、完整, 但又简

明扼要, 逻辑严谨,层次分明, 简洁明了, 使学生易于统领掌握。事实上, 从读者群来看, 我们既需要系统、深入的刑法学

教科书, 也需要简要的教科书。如果为了厚重而厚重, 看似面面俱到, 却未能突出重点, 也缺乏理论深度, 则肯定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厚重0的教科书。¹ 相反, 简约的教科书也许并不简单,例如曲新久、陈兴良、张明楷、王平等学者撰写的5刑

法学 (第 2版 ) 6, 就采用了最为简明的体系,如同该书序言所述, º属于同类刑法学教科书中的/精华本 0。而对学术性、

实践性有着执着追求的域外刑法学教科书同样也有类似的/精华本0,名称一般是5刑法学精要6,其中有些非常热销,常

常多次再版。»

刑法学教科书尚有其他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内容上未能真正的与时俱进。虽然教科书一般都能随着刑法的修正、解释及时修订、再版, 但是有些教科书改动的

仅仅是法条部分, 缺乏对修正后新法的精准分析, 内容依然显得滞后、保守、陈旧,解读不够准确。

整体质量有待提高。由于一直以来对教科书版权的保护不力, 以致出现了不同教科书之间/互相启发 0、/循环抄

袭0、内容相似或雷同的现象, 既侵犯了原创者辛勤的劳动成果, 又浪费了社会资源,大量的简单移植不仅造成了教科书

的低水平重复, 而且浪费读者的时间。

借鉴域外刑法学知识应尽可能准确、及时。作为中国的刑法学教科书, 虽然以中国刑事立法为研究文本,却不等于

不需要考察、借鉴域外刑法学的主要理论观点。然而, 在引进其他国家和地区刑法学的原理、概念、案例时, 应当在吃透

以后, 谨慎、准确并有适当说明地引用,还应当注意所引用域外刑事立法、学说、案例的全面性、时效性,否则反而会以讹

传讹, 引起思想上的混乱,不利于读者的理解与掌握。

教科书有些内容的安排尚有讨论的余地。例如,在同种数罪不并罚的前提下, 连续犯这一概念有无讨论的意义? 缓

刑究竟是一种量刑制度、行刑制度还是兼而有之? ¼ 刑事责任一章放在哪里合适? 刑事责任论是否可以概括所有的刑

罚论? 分论是按照刑法典的分则顺序先后排列,还是按照犯罪所侵害法益归类排序更合适? 有些刑法概念已经不适当、

不再具有实际意义, 却由于历史的原因, 沿用至今, 约定俗成,非圈内人则无法理解, ½是否应当修改? 罪与罪之间是否

总存在着明确的/此罪与彼罪的界限0? 教科书列出的这些界限标准是否确实有助于区分 /此罪与彼罪 0? 如果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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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简教科书的方法还是有的,由于刑法研习者除了教科书以外,手上都还会有一本/法规0或/法规大全0,因此,不必在书后 /附

录0部分列出刑法典及其修正案,在文中也可以将法定刑略去,只列出/参见刑法第 x条0足矣,因为法规文本都有很清晰、完整的记载,

教科书不必浪费笔墨纸张加以重复。再如阮齐林著: 5刑法学6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采用了国外教科书的做法,将长长的规

范性文件名称列出缩略语表,既清晰又大大节省了篇幅。

/目前,各类刑法学教科书的篇幅越来越大, , 该书在内容上吸收了刑法学教育、科研的最新成果,重视刑法学的系统性,采用

最为简明的体系,对刑法学理论、学说和典型案例、习题做了精当编排,既科学准确地讲述了刑法学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又详略得当地

突出了重点难点,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与可操作性,可适应和满足刑法学本科教学以及国家司法考试的基本要求0。

参见曲新久、陈兴良、张明楷、王平等撰: 5刑法学 (第 2版 )6,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序言。

例如 [ US] A rnoldH. Loew y, C rim inalLaw in a Nu tshel,l W estPub lish ing C ompany 2003; [ UK ] C ecilliaN iChoileain, C rim inalLaw

– Nutshel,l Round H all 2006; [ Australia] W ilson, Nu tshel:l C rim inalLaw ( 6 th E d it ion ) , Lawbook Co. , 2008.

缓刑兼具量刑与行刑之内容,兼跨量刑与行刑二个时期,是一项具有独立价值地位的刑罚具体适用制度。我国法学界对缓刑属

于行刑制度还是量刑存在争议。认为属于行刑制度的观点认为,缓刑是一种刑罚执行的犹豫制度,是以刑罚已经确定为前提,是在刑罚

量定后,解决如何执行的问题。因此,缓刑与刑之裁量无关,而与刑之执行相关,故缓刑是一种行刑制度而非量刑制度。认为刑罚属于

量刑制度的观点认为,适用缓刑的条件,其本身就包含了/犯罪情节,悔罪表现0的裁量内容,它与刑罚的裁量过程不可分。尽管缓刑制

度横跨量刑时期与行刑时期,但它首先是量刑时期决定是否适用的一种刑罚制度,只有量刑时决定对犯罪人适用之后, 才继而谈得上执

行,所以应将缓刑制度视为量刑制度。有的学者则因其兼具量刑与行刑内容,干脆把缓刑制度分为缓刑的裁量与缓刑的执行二部分,分

别在量刑与行刑中论述。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有其道理。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缓刑所应有的性质和特点,即兼具量刑与行刑内容,兼跨

量刑与行刑二个时期。也有人认为,虽然缓刑不是独立的刑种,并存在多方的制约因素,但作为一项刑罚具体适用的制度,其独立的价

值地位不容否定。参见何英、张宁: /关于缓刑制度的思考0, h ttp: / /blog. ch inacourt. org /w p- profile1. php? - author3891& p- 19869。

例如/犯罪客体0、/犯罪对象0,二者在语词上本来是很难划分的。再如/空白罪状0、/引证罪状0的区分是否科学不是没有疑

问,事实上/空白罪状0也需要大量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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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 那么为何我们看不到国外刑法教科书讨论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作为教科书 ,应当

极为审慎、严谨,从内容到形式都不断/打磨0, 做到精益求精。

刑法学教科书的编写方法仍需进一步探索。尽管刑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些年已经被提出来讨论, 而刑法学教

科书其实也有方法的问题。作为注释性教科书,其编写方法仍然值得探讨, 绝非注释即可, 而且注释本身也有不同的方

法。例如教科书除了解释以外 ,也可以适当采用中外、古今的比较方法,这些方法其实在我国律学中就已经被采用 ,例如

/中国现代法制之父0沈家本就是对传统法制进行批判总结的律学家, 其法学方法论的内容包括研究视角的转换、历史

的方法、从纵向比较到横向比较、批判的方法和价值分析的方法等诸方面,时至今日 ,这些方法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 22]。

阮齐林主编的5刑法学6即融合了比较刑法、国际刑法的一些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 理论精深, 案例丰富且贴近生活,很

有特色。

刑法学教科书对其他部门法的关照不够充分。例如,很少有刑法学教科书从宪法制约的角度讨论刑法问题。当然,

这也与我国的宪法制度有关。又如, 由于我国存在/空白刑法 0的立法方式, 这就要求教科书编写者不仅要熟谙刑法,还

需要熟悉相关经济行政法律法规的内容,因为/空白刑法0绝不只是找到这些法律法规进行/填空0那么简单。犯罪与行

政违法、民事侵权的关系比较复杂, 但是刑法学教科书对此很少有深入的分析。再如,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看, 研究刑法

不能脱离刑事诉讼法 ,刑法学教科书对一些原理和制度的诠释不可能与刑事诉讼法无涉,在教科书编写时应当适当顾及

刑事诉讼制度的要求。

刑法学教科书应当/国际化0。教科书的 /国际化0有几层含义: 一是教科书与时俱进, 突出专业性、实务性和时代

性, 从而逐步与国际接轨,二是教科书的中外交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法律制度、观念也存在着趋同现象 [ 23] , 法律文化

的交流不仅是/输入0, 也需要/输出0, 本质上是相互的, /把中国介绍给世界0与/把世界介绍给中国0一样重要。意大

利学者杜里奥# 帕多瓦尼在其5意大利刑法学原理6¹中文版序中曾经指出, /除国际法外, 刑法是法律科学中对各国具

体政治和社会文化特征方面的差别最不敏感的法律学科。在刑法不同的历史形式之间, 尽管也存在一些往往是非常重

要的差别, 但是在基本的理论范畴和法律制度方面, 却有共通的基础。法律和犯罪的关系;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 排除社

会危险性行为的问题; 法律保护的利益的问题; 罪过问题;刑罚的目的和可罚性的意义等, 这些界定实证刑法存在的范围

的问题, 在任何刑法制度中都居于核心地位。0近年来, 翻译成中文的刑法学教科书不少, 而译成外文的我国刑法学教科

书似乎只有何秉松教授主编的5刑法学教科书 (上、下卷 ) 6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在刑法学研究历史上, 虽然我国远

没有两大法系国家的时间长,却独具特色, 也日臻成熟,我们应当担负起向世界介绍真实、全面的中国刑法学的重任,而

将中国的刑法学教科书翻译成外文在其他国家出版是其中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º

从刑法学教科书的语言风格看,有些编著者偏好学习西方的特别是德国的那种术语多逻辑关系复杂的长句子 ,还有

些人由于英语太好而习惯于使用倒装句来表述,令人费解。作为教科书, 还是应当简洁明了, 兼顾严谨与通俗。对一些

关系复杂的概念、原理,可以适当采用插图和表格,更加直观与鲜活, 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一目了然,便于读者掌握和应

用, 在这方面5图解刑法适用大全6做得很全面、彻底。» 此外, 教科书的首要作用是服务于教学, 因此那些教学经验丰富

的教师的授课材料汇总显然是一种语言清新、活泼、可读性很强的教科书,例如陈兴良所著5口授刑法学6。¼

四、余论

当前我国处在一个社会大转型时期,法治建设任重道远, 刑法学也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 刑法知识的演进与流变必

然会在刑法学教科书上有投射。从类型上看,注释性刑法学教科书无疑不仅应当在数量上成为主体,更应当在质量上精

益求精。/无论采取哪种研究路径,解释刑法都是刑法学的基本任务,因为法律之解释是法律规范学的使命, 也是达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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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林译,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页。

还应当积极更新、拓展中外交流等教学手段,例如开发教学课件 (包括多媒体课件 )、音像教材、电子教科书、参考书、图书馆、教

育数据库等。

该书总则部分以刑法条文为序,列明主体法条、相关规定 (包括司法解释 )和理论阐释。分则部分以刑法罪名为线索,纵排三栏

图表式结构,并针对不同罪名做个性化的表格设计,使得刑法典、单行刑法、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释中有关罪名的每一罪状和法定刑一一

对应,附属刑法、相关依据和理论阐释紧随其后,全景展示了刑法千丝万缕的纵横协调关系。参见图解刑法适用大全编写组: 5图解刑法

适用大全6,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年版。

该教科书是陈兴良教授于 2006年 2月至 12月为北京大学法学院 2005级本科生讲授刑法课程的录音整理稿。在刑法总论部分

系统地讲授了犯罪和刑罚的基本原理,在刑法分论部分选择故意杀人罪等 14个重点罪名进行了讲授,将刑法理论、法律规定、司法解释

和典型案例融为一炉,直接将学生引入刑法的学术前沿,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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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法之哲学性和法之现象性的目的之手段。0 ¹然而,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 我国法治建设的时间不长;与我国的其他人

文社会科学相比, 我国的法学教学与研究底蕴不深, 起步也晚, 刑法学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 刑法学教科书从 60年

前的完全从头开始, 到 30年前的/轮回0))) 几乎又是从头再来, 走到今天的大发展乃至繁荣景象,是非常不易的, 其中

不知倾注了多少刑法学人的心血和汗水。有些撰稿人的姓名也许从未出现在教科书中, 但是他们的功劳不可磨灭。在

回顾刑法学教科书 60年的沧桑变迁时,梳理其实际存在的问题, 展望其未来景象, 我们有理由期待, 通过与国外开放式

的探讨、交流,立足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包容吸纳, 开拓创新, 将会有更多的刑法学教科书在知识体系、内容上更加完

善, 在方法上更加科学,从而走向真正的精品化,引领刑法学的不断前行, 并充分反映、推动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发展。本

文的评介难免挂一漏万,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陈兴良、周光权: 5刑法学的现代展开6,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06年版。

[ 2] 卢晓东: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原版教材的引进与使

用0,载5科技导报6 2001年第 3期。

[ 3] 高铭暄 主编: 5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 ( 1949 -

1985) 6,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译: 5保加利亚刑法典6,

法律出版社 1963年版。

[ 5] 高铭暄、赵秉志 编: 5新中国刑法学研究历程6,中国

方正出版社 1999年版。

[ 6] 高铭暄: 5刑法肄言6,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 7] 马克昌: /刑法学 60年反思0, 载赵秉志、陈忠林、齐文

远 主编: 5新中国刑法 60年巡礼6, 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 2009年版。

[ 8] 高铭暄、赵秉志 主编: 5新中国刑法学研究 50年之回

顾与前瞻6,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 9] 陈兴良: /转型与变革: 刑法学的一种知识论考察0,

载5华东政法大学学报6 2006年第 3期。

[ 10] 高铭暄、赵秉志: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刑法学研究0,

载5中国刑事法杂志6 2009年第 3期。

[ 11]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刑法教研室 编著: 5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总则讲义6, 法律出版社 1957年版。

[ 12] 苏彩霞: /中国刑法史上三次国际化事件总置评0,

载高铭暄、赵秉志 主编: 5刑法论丛6第 10卷。

[ 13] 卢乐云: /新中国刑法的演变 0, 载 5中国刑事法杂

志6 2009年第 5期。

[ 14] 胡玉鸿: /试论法学教科书的编写目的0, 载5华东政

法学院学报6 2004年第 3期。

[ 15] 陈金钊: /问题与对策: 对法学教科书编写热潮的感

言0,载5杭州师范学院学报6 2007年第 2期。

[ 16] 张明楷: /刑法学研究中的十关系论0, 载5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 6 2006年第 2期。

[ 17] 陈兴良: 5刑法知识论研究 6,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 18] 刘满达: /读沈木珠教授 <国际贸易法研究 > 0, 载

5金陵法律评论6 2003年第 1期。

[ 19] 何敏: /传统注释律学发展成因探析0, 载5比较法研

究6 1994年第 3期。

[ 20] 何秉松 主编: 5刑法教科书 (上、下卷 ) 6, 中国法制

出版社 2000年修订版 (第 6版 )。

[ 21] 阮齐林: 5刑法学6,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 22] 史广全: /从律学到法学的飞跃))) 沈家本法学方法

论初探0, 载 5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 6 2004年第 5期。

[ 23] 王文华: /全球化时代的刑法国际协调0, 载5深圳大

学学报6 2007年第 4期。

(责任编辑 于贺清 )

136

¹ 参见蔡枢衡的5刑法学6,独立出版社 1943年版。转引自陈兴良: /转型与变革:刑法学的一种知识论考察0,载 5华东政法大学

学报62006年第 3期。


